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学院“冯如班”培养工作管理办法
（2024级）
为适应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对专业高级人才的迫切需求，发挥我校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和航空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优势，为国家航空航天领域培养一批高水平创新型拔尖后备人才，弘扬“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大胆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航空学院设立“冯如班”。为了加强培养与管理工作，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和《航空学院综合改革方案》的精神和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建设与管理目标
（一）培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深厚的数理基础和扎实的航空航天工程技术专业知识，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够研究和解决现代航空航天大型工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航空航天领域的高水平创新型拔尖后备人才。
（二）适应国家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大发展，尤其是国家大飞机事业发展对高水平创新型优秀人才的迫切需求，建设成为我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验区、教育教学改革的示范区和本科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基地。

第二条	  建设与管理要求
（一）选拔基础知识扎实、综合素质优秀、发展潜力突出的学生组建“冯如班”。
（二）单独编班，实行导师制，按照飞行器设计专业（冯如班）培养方案进行培养，享有优惠培养政策。
（三）贯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和重创新的培养原则。
（四）广开思路，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与特色，集成和利用校内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供保障。
（五）培养“求是”科学精神，加强自我管理、全面发展、自我约束，形成优良的班风、学风。

第三条	“冯如班”选拔工作
（一）“冯如班”选拔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尊重学生意愿和择优录取。
（二）“冯如班”选拔方式：根据学生自愿报名结果，根据平均学分绩点和综合素质择优录取。
（三）“冯如班”选拔对象：长空学院分流至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且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3.6的学生。
[bookmark: _GoBack]（四）“冯如班”选拔人数：约22名。（具体详见选拔细则）

第四条	“冯如班”培养机制
（一）“冯如班”实行导师制。配备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飞机总体方向）的老师作为导师，辅导其参加有关学科竞赛和课外创新活动，引导其适时接触和参与科学研究等。
（二）教学基地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校内优质资源对冯如班学员开放。学生在申请各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新实践项目，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学科竞赛等方面可得到优先考虑和重点资助。
（三）优先选拔、资助冯如班学员赴国际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交流学习、深造。
（四）毕业前，学院为冯如班学员授予荣誉证书。
（五）休学者可保留“冯如班”学生资格。

第五条	本办法自2024级开始实施，由航空学院负责解释。

